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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太平洋 

裕利安怡保险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代理保险业务 

统一交易协议暨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 

 

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与

太平洋裕利安怡保险销售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保裕利安

怡”）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签署了《代理协议》。根据中国保监会

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保监发（2007）24 号）、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保监发

〔2017〕52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

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6〕52 号）规定，该交易构成本

公司重大关联交易暨统一交易协议，现将相关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协议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2017年12月29日，本公司与太保裕利安怡签署了《代理协议》，

委托“太保裕利安怡”负责本公司信用保险产品的代理销售业务。

太保裕利安怡根据协议约定向本公司提供信用保险产品在中国境内

市场的推广和销售、协助本公司开展有关业务的保单管理和客户服

务职能、代为进行损失勘查和理赔以及相关的业务咨询等服务，双

方可在本协议框架内，根据不同服务内容签署相应的子协议，本公

司根据约定向太保裕利安怡支付佣金等服务费用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交易金额 

《代理协议》于 2018 年 1月 1日生效，有效期三年。参考过往

本公司与太保裕利安怡代理保险业务产生的佣金等费用，并基于对

合同期限内的业务增长预计，本公司预估在协议有效期内交易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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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，该交易金额达到本公司重大关联交易的

标准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关联法人名称：太平洋裕利安怡保险销售有限责任公司。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台港澳与境内合资）。 

经营范围：代理销售保险产品；代理收取保险费；代理相关保

险业务的损失勘察和理赔；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注册资本： 5000 万元。 

关联关系说明：鉴于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孙海洋同时为太保

裕利安怡的董事长，因此双方构成以经营管理权为基础的关联方；

另外，太保裕利安怡为本公司的合营企业，双方构成企业会计准则

下的关联方。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MA1FL24D4M。 

三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根据保监会相关规定，上述关联交易已达到本公司重大关联交

易标准且为统一交易协议，2017 年 12 月 15 日，经本公司第五届董

事会 2017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批准了该关联交易。 

四、定价政策 

根据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化原则，由双方协商

确定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

关方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交易目的及影响 

本次交易有利于业务开展，有利于子公司发挥资源优势协同发

展，对本公司未来财务无不利影响。 

六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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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根据保监会批复，豁免设立独立董事，故董事会决议未

包含独立董事关于本合同的书面意见。 

七、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

2017 年度，已统计的本公司与该关联方关联交易累计金额约为

0.2 亿元。 


